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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周立军 :

公民身份证号码 :

抚县环罚决 (⒛⒛ )003号

地址:  抚顺县上马镇樱桃村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周立军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 (听证)及采纳猜况 :

我局于 2妮0年 鱼月 l1~日 对你 (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 (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
法行为 :

⒛2θ 年 8月 11日就局里交办的信访举报问题抚顺县分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会同上马镇

粪污直排,污染环境。

调查发现:该养殖户粪污利用暗管直排河道,污染环境。

以上事实,有 1、 现场调查 (询问)笔录共 1份,2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共 2份 ,3、

证明周立

直排河道,污染环境的违法事实。

我局于 ⒛⒛ 年 ⒐月坠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抚县环罚先(听 )告 [⒛⒛ ]

o03号 )告知你 (单位)陈述申辩权 (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书
面昕证申请及陈述申辩申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

你 (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严禁通过暗管、

(局 )决定对你 (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 (大写》人民币壹拾万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日 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

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